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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宁夏供销大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全资子公司

海南供销大集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集金服”）拟与海航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实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宁夏供销大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基金”）100%股权转让予海航实业，股权转让

价格为 3,591.65万元，并约定相关债权债务转让事宜。 

公司与海航实业同为海航集团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此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出售宁夏供销大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伟亮、何家福、马永庆回避表决，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此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供销大集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向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宁夏供销大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股权转让

价格为3,591.65万元，同时约定由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继承对宁夏供销大集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尚未实缴注册资本金9,500万元之义务，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价受

让宁夏供销大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应付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27,100万元债务

和应付海南供销大集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9,500万元债务。 

供销大集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数据为：2017 年末资总产为 5,581,662.65

万元、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为 3,037,949.93 万元，2017 年度营业

收入为 2,778,952.67 万元。本次交易出售标的宁夏基金主要财务数据（具体详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进行对照，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

章有关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办法，上述交易为董事会决策权限。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1年 04月 14日 

注册资本：1,357,974.08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琪珺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08号 18层 A区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销售机械设备；机械设备租赁。 

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海航实业 2017 年末总资产为 30,762,662.35 万元、净资产为 16,514,905.98 万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3,501,184.81 万元、净利润为 171,435.82 万元。海航实

业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宁夏基金 100%股权，宁夏基金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其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宁夏供销大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6月 20 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悦海新天地 A6-2013室；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非证券业务

的投资管理、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得从事信托、金

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

金融活动) 

股东情况：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

集控股”）之控股子公司海南供销大集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宁夏基金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4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569.91 41,553.66 

负债总额 37,073.80 37,962.01 

应收款项总额 1,638.40 4,866.40 

净资产 1,496.12 3,591.65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996.12 2,12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31.51 -244.26 

http://www.qichacha.com/firm_50380bbbbab9d84e69249d5dd4785956.html


注：2017年财务数据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资产情况说明： 

1.出售股权权属情况 

卖方合法持有拟转让标的股份的完整权利，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等限

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宁夏基金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实缴 500 万元，本次交易

约定海航实业继承宁夏基金尚未实缴注册资本金 9,500万元之义务。 

2.出售标的公司其他相关情况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集金服应收宁夏基金 9,500.00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供销大集控股应收宁夏基金 27,100.00 万元。大集金服同意将其对

宁夏基金享有的 9,500.00 万元债权按原价转让给海航实业，海航实业同意受让上述

债权；供销大集控股同意将其对宁夏基金享有的 27,100.00 万元债权按原价转让给

海航实业，海航实业同意受让上述债权。海航实业将于本次交易协议生效 30 日内支

付全部债权转让价款。 

四、交易定价政策其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格以 2018 年 4 月 30 日宁夏基金账面净资产为依据定价，

相关债权债务按账面原价转让。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㈠交易各方 

甲方：海南供销大集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丙方：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宁夏供销大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㈡关于股权转让 

1、甲方于 2017 年 06 月 20 日在银川投资设立丁方，目前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甲方持股比例 100%，实缴 500万元，9,500.00万元尚未实缴。 

2、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丁方的 100%股权及与此相关的合法权益转让给丙方，

转让价格以 2018 年 4 月 30 日丁方净资产为依据，确定为 35,916,507.18 元，丙方

同意按照本协议依法受让甲方合法持有的丁方股权，尚未实缴注册资本金 9,500.00

万元由丙方承担。 

㈢其他相关事项 

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甲方应收丁方 9,500.00 万元，乙方应收丁方

27,100.00 万元。甲方同意将其对丁方享有的 9,500.00 万元债权按原价转让给丙方，

丙方同意受让上述债权；乙方同意将其对丁方享有的 27,100.00 万元债权按原价转

让给丙方，丙方同意受让上述债权。  

㈣结算条款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日内，丙方将股权款支付给甲方。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日内，丙方将债务款支付给甲乙双方。 

㈤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书经合同签订各方加盖公章，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宁夏基金 100%股权是为了优化调整公司资产结构，有助于收回投资，

减少公司投资风险。本次交易后，宁夏基金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本次交易对公

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披露的关联交易及本次会议审议的公司拟向海航实业购买海口信航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股权的交易外，2018 年年初至目前，本公司与海航实业未发生关联交

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就此事项事前征求独立董事认可，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出售

宁夏供销大集基金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出售宁夏供销大集基金管有限公

司 100%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本次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权转让及与此相关的债权债

务转让有利于公司减少投资风险，交易以账面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没有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备查文件 

㈠董事会决议 

㈡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㈢股权转让协议 

㈣标的公司财务报表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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